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焦作泰利机械制造股份有限公司

破产重整投资人招募公告

河南省沁阳市人民法院于2025年 8月22日受理焦作泰利机械制

造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称焦作泰利公司）破产重整一案，并于 2025

年 8月 30 日作出（2025）豫 0882 破申 1号决定书，指定北京华泰（郑

州）律师事务所、河南合祥律师事务所担任焦作泰利机械制造股份有

限公司联合管理人。

为公开、公平、公正地引入重整投资人，管理人拟面向全国公开

招募，现就招募事项公告如下：

一、泰利公司基本情况

泰利公司于 2007 年 1 月 16 日注册成立，曾用名为沁阳市泰利机

械制造有限公司，企业注册地址为沁阳市长城路南 200 米沁木路东侧。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10800798223122P，企业类型：股份有限公司

（非上市、自然人投资或控股），营业期限自 2007-01-16 至无固定

期限。登记机关：沁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。经营范围：农业机械、粮

食机械、环保设备、矿山机械、工程机械、成套设备的研发、设计、

制造、销售、租赁、展销；承包农牧渔业工程项目的设计和成套设备；

经营本公司生产所需的原铺材料，产品维修、仓储服务（不含危险化

学品）、房屋租赁，相关产品的技术服务；经营进出口业务。

企业注册资本 1 亿元人民币，其中：蒋二虎出资 6080 万元，占

注册资本的 60.80%；蒋爱成出资 3,920 万元，占注册资本的 39.20%。

法定代表人为蒋二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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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泰利公司主要资产情况

泰利公司依据评估机构出具的《评估报告》，截止评估基准日，

泰利公司拟进行破产重整资产的市场价值 111,217,038 元，主要包

含泰利公司名下土地使用权、房屋建筑物、构筑物、生物资产、机器

设备、电子办公设备、车辆、专利、存货等，具体明细可详询管理人。

表 1：泰利公司资产评估表

（基准日为 2025 年 8 月 31 日）

科目名称 评估价值

存货

原材料 16,638,241.00

产成品（库存商品） 90,000.00

在产品（自制半成品） 7,810,992.00

固定资产

房屋建筑物 51,372,290.00

构筑物 1,816,121.00

生产性生物资产 266,428.00

机器设备 7,210,166.00

车辆 923,999.00

电子设备 133,220.00

无形资产
无形资产-土地使用权 24,761,401.00

其他无形资产 194,180.00

资产总计 111,217,038.00

三、泰利公司负债情况

截止本公告发布之日，经管理人初步审查确认泰利公司负有债务

共计 506 户，债权总额为 379,875,884.93 元，其中，有财产担保债

权金额 61,835,101.22 元，税款债权 5,556,959.02 元，普通债权金

额 311,887,884.69 元，劣后债权 595,940 元。以上金额为初步审查

结果，含暂缓确认债权金额，债权最终金额以法院出具确认无异议债

权金额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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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招募重整投资人的目的

作为一家具有重整价值的企业，债务人可以在引入新的投资人后，

利用新投资人管理、资金等方面的优势和债务人企业在地理位置、行

业品牌、市场、专业技术等方面的基础实力，释放债务人企业的重整

价值，实现再次振兴，助力新投资人实现战略性发展，依法保护债权

人、职工、公司股东等相关方合法权益，共同缔造焦作泰利公司新的

辉煌。

五、招募条件

（一）意向重整投资人系企业法人或非法人组织的，应依法设立

并有效存续，具有较高的社会责任感和良好的商业信誉，同时未被人

民法院列入失信名单；意向投资人为自然人的，未被人民法院列入失

信名单。

（二）意向投资人应拥有足够的资金实力进行重整投资，并能出

具相应的资信证明或其他履约能力证明。

（三）拥有与债务人企业经营规模相适应的经营管理能力，具有

债务人所属行业经营管理经验者优先考虑。

（四）两个或两个以上意向投资人联合参与投资的，各投资人均

需达到上述第（一）项条件且其中至少有一个投资人符合上述全部条

件。

六、报名须知

（一）报名时间

投资人应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2026年 6月 8日 17时前至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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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指定地点或以邮寄方式（以报名截止日投邮时间为准）提交报名材

料。本公告发出前已自行联系相关机构表达投资意向的投资人也需要

按照本公告的要求进行报名。

（二）报名地址及联系人

现场报名及邮寄地址：郑州市管城区心怡路正建东方中心 A 座

18 楼北京华泰（郑州）律师事务所。

联系人：李凤菊律师 联系方式：13140066291

（三）报名时应提交的材料

投资人报名时请提交投资意向书（见附件一），并按照如下要求

准备相关资料作为投资意向书附件。

1.资格证明文件

（1）投资人为法人组织的，应提供加盖公章后的企业法人营业

执照复印件；为非法人组织的，应提供加盖公章后的其他主体资格证

明材料；

（2）法定代表人/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原件（见附件二）；

（3）授权委托书原件（见附件三），若为联合机构报名需两家

机构作为委托人共同委托一位授权代表，代表所有投资人负责处理投

资中的相关事宜，各所有重整投资人承担连带责任。

（4）需股东会作出决议的，还应当提供股东会作出的参与本次

重整投资人招募的决议原件。

2.投资人简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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包括但不限于投资人主体资格、股权结构、主营业务、历史沿革、

组织架构、荣誉及资质、相关行业或业务经营管理经验、参与此次重

整投资的优势和特点等。

3.资信情况证明

（1）投资人近两个年度的财务报表（如财务报告经审计的，可

提交审计报告）并加盖公章；

（2）投资人资产证明或履约能力证明。

4.投资人联系地址确认书（见附件四）

5.缴纳投资保证金

决定参与焦作泰利公司重整投资人招募的意向投资人，最迟应于

2026 年 6月 8日 17 时前向管理人账户缴纳投资保证金人民币 500 万

元（大写：人民币伍佰万元整，付款时请备注：焦作泰利公司重整投

资保证金）。

收款账户信息如下：

户 名：焦作泰利机械制造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

开户行：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沁阳支行

账 号：2547 0020 4012

6.投资方案

方案具体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：①投资方式（包括但不限于注

资、购买资产、购买股权等）；②投资金额：重整投资金额不低于人

民币 11000 万元（大写：人民币壹亿壹仟万元整），对价资产为焦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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泰利公司的非流动资产，不含流动资产、管理人已拍卖及正在进行拍

卖的资产，具体纳入重整资产明细详询管理人；投资金额支付方式可

协商，由投资人现提出资金支付方案。③经营方案等。

7.上述报名材料盖章处均应加盖投资人公章、签名处由法定代表

人/授权代表签名，报名材料须加盖骑缝章，并提交一式四份，报名

材料统一封装后加盖公章。

注意事项：投资人未按照本公告要求提供完整报名材料的，管理

人有权不予接收。

（四）尽职调查

正式报名前，意向投资人可在尽职调查期限内（2026 年 6 月 8

日前）对焦作泰利公司的资产、负债、经营情况开展调查，尽职调查

开始前至少需缴纳 150 万元的投资保证金并签署保密承诺书。投资意

向方可自行委托符合条件的专业尽调机构开展尽调工作，管理人将提

供积极配合，包括但不限于现场踏勘提供便利，根据实际情况开放相

关尽调资料等。意向投资人开展尽职调查所产生的一切费用需自行承

担。

七、选定重整投资人及选定重整投资人后的事项

（一）重整投资人的选定

如符合报名条件的报名重整意向投资人为 1 家，该重整意向投资

人自动成为正式投资人。如符合报名条件的意向投资人超过 1家，先

由管理人对意向投资人进行基本资格审查，然后管理人将在人民法院

的指导和监督下，组成评审委员会对意向投资人进行综合评分，根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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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值高低遴选重整投资人，得分最高的确定为重整投资人，分数次高

的意向投资人为备选投资人。

（二）选定重整投资人后的事项

1.意向投资人应自收到重整投资人确认函之日起 7 日内与管理

人签订《重整投资协议》，原有保证金转为履约保证金，因该意向重

整投资人拒绝与管理人签订《重整投资协议》的，视为根本性违约，

管理人有权没收其缴纳的保证金，取消其正式投资人资格，重新确定

重整投资人。

2.管理人根据重整投资人提交的《重整方案》等，认为内容合理、

完整，足以维护债权人、债务人合法权益，且具有可行性的，将根据

该《重整方案》拟订《重整计划（草案）》并提交债权人会议进行表

决。

3.焦作泰利公司《重整计划草案》经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且经沁

阳市人民法院裁定批准后，重整投资人未按《重整计划草案》支付投

资款或履行其他主要义务的，管理人有权没收其缴纳的履约保证金，

取消其重整投资人资格，重新确定重整投资人。若《重整计划草案》

经债权人会议表决未通过且未获得沁阳市人民法院裁定批准的，重整

投资人可退出重整程序并要求管理人退回已支付的保证金，管理人将

在收到退款申请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无息退还投资人已支付的保证

金。

本公告由焦作泰利机械制造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编制，解释权归

属管理人。

热忱欢迎有实力的社会各界人士和单位报名参与重整投资项目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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焦作泰利机械制造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

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七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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招募公告附件如下，意向投资人可自行下载，仔细填写后作为报

名材料提交至管理人。

附件一：重整案投资意向书

附件二：法定代表人/负责人身份证明书

附件三：授权委托书

附件四：投资人联系地址确认书


